
各項獎助學金申請步驟

第一步：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公告(佈) 

申請本校獎學金應具條備之件如下： 

※本校獎學金之發給對象限於本校在學學生。 

※名額分配：交由管理委員會另訂之，並討論下一年度名額分配。 

※學業成績全年(兩學期)平均在八十分以上，並無不及格科目，操行
成績在八十分以上，未受記過處分者。 

※如申請人數過多，應以各班學業成績較優者為先，其學業成績相同
時，以操行成績較高者為優先，一班以一名為限。 

第二步：學生依獎助學金公告辦法，持相關證明文件至進修學制申請 
（註：缺件、逾時或未依規定者不予受理） 

申請手續及應繳證件： 

※公告期限以前辦理申請。 

※申請學生應填寫申請書 

※繳交上、下學期成績單及其它相關証件 

第三步：申請學生由各單位主管初審推荐 

(1)進修學制 

(2)生輔組組長 

(3)學務長

 (4)有關業務單位 

(5)校長 

第四步：頒發獎學金單位或財團法人機構審核 

第五步：通知得獎學生 


